


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

滕教体函〔2021〕53号

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

关于公布2021年度全市学前教育机构

年检结果的通知

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、实验幼儿园、市直学校附设幼儿园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、《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》、《山东省学前教育规定》和《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切实加强我市学前教育机构管理，规范各级各类学前教育机构的办园行为，市教育和体育局组织人员进行了2021年学前教育机构年检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依据“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、市直幼儿园已于2021年9月完成了注册学前教育机构的初检。通过实地查看、查阅资料等方式，市教育和体育局从办园条件、行政管理、队伍建设、安全卫生、保育教育等方面对全市学前教育机构进行了抽查，确认262处学前教育机构年检合格； 2处学前教育机构因未按《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》第十六条要求，未在2021年秋季学前提供小班普惠性服务等原因给予黄牌警告；1处学前教育机构因设园布点调整撤并；3处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新申请设立。

检查发现，大部分学前教育机构能够规范办园行为，保教质量明显提高。实验幼儿园、各镇街中心园能够充分发挥中心园的组织管理职能及示范辐射作用，加强对所属辖区内幼儿园的全面指导和督促。民办幼儿园依法办园的意识明显增强，日常管理日益精细化，设施配置和人员管理等方面标准化、规范化程度明显提升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在此次年检中发现部分园还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办园条件方面，部分民办幼儿园存在生均游戏及绿化面积不足，户外器械及图书配备偏少的现象；二是行政管理方面，个别幼儿园收费政策公示不及时，收退费行为不规范；三是队伍建设方面，部分幼儿园师资力量薄弱，教师持证上岗率不高，未能对聘任教师全面落实合法合规的社会保障；四是安全卫生方面，个别幼儿园安全意识不够强，户外大型玩具依然存在全封闭滑道，未购买校方责任险，未按要求进行安全教育及培训；五是保育教育方面，部分幼儿园室内外区域创设不合理，未能有效开展游戏活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针对年检情况，各级各类幼儿园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对年检中提出的整改问题应在一个月内整改到位。各学区（联区）、市直园要高度重视，及时跟进指导、进行复查。市教育和体育局将在12月初进行抽查，对重视程度不够、整改不到位的幼儿园给予黄牌警告，对监管不到位的学区（联区）、市直幼儿园给予通报批评。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务必于12月5日前将幼儿园整改报告（纸质稿）上报教育和体育局学前教育办公室。

学前教育机构年检是一项常规性工作，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要进一步加强幼儿园督查和管理，各学前教育机构要不断改善办园条件，提高办园标准和保教质量，促进我市学前教育持续优质普惠发展。
附件：

1.滕州市2021年度年检合格学前教育机构基本情况统计表

2.滕州市2021年度年检黄牌警告学前教育机构基本情况一览表
3.滕州市2021年度年检不合格学前教育机构基本情况一览表

4.滕州市2021年度新设立公办学前教育机构基本情况一览表
5.滕州市2021年度学前教育机构名称、负责人等变更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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